采购需求
（一）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以及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1.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无锡市无锡市河湖治理和水资源管理中心 因工作需要需采购蓝藻打捞船十艘。
2. 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执行《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暂行办法》（财库[2011]181号）第五条规定，对小型和微型企业产品的价格给予10%的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
（二）采购标的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
相关国家或行业技术规范。
（三）采购标的需满足的质量、技术指标参数等要求：
1功能定位
可直接将高浓度蓝藻大流量从水体中吸取到采集舱内或装载驳船及岸上，主要用于水库、湖泊等水域漂浮于水面的高浓度蓝藻(厚度为20~200mm)的打捞，同时可以作为上述水域水面生活垃圾、水生植物等的打捞。
2作业方式和主要指标
作业方式:
利用其自身航速和水动力特性将水面高浓度蓝藻自动聚集到船首采集装置内，通过吸澡泵输送到驳船内或岸上藻池内。
主要作业指标：
吸取（排放）藻水浓度     ≥70％（体积比） 
藻水采集能力             ≥25m3/h
日处理                   ≥200t（含水）
3结构组成
主要由船体、推进装置及蓝藻打捞设备等组成。
4船体
（1）特点及航区
本船为非对称双体浅吃水玻璃钢蓝藻打捞船，具有安全性高、适航性好、操作灵活、吃水浅、便于作业等特点，适用于内河、湖泊B级水域作业。
（2）主要技术参数
总   长LOA    6.20~6.50m
型   宽B      2.80~2.90m
型   深D      0.80~0.90m
设计吃水d     ~0.30m
最大航速       8~10km/h
乘    员　     2~3人
（3）干舷及稳性
本船干舷和稳性要满足中国船泊检验局《内河小型船舶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相关要求。
全船内部除安装蓄电池、油箱和必要的储物舱外均发泡，满足不沉性要求。
 (4) 结构部分
※采用玻璃钢制造，选用经船检认可的胶衣、树脂、玻璃纤维、胶合板芯材等材料。
其结构采用纵骨架形式，纵骨间距不大于300mm。横向强度通过首尾强横梁保证。
其具体规格尺寸按照最新版《内河小型船舶建造规范》计算后确定。
(5) 舾装部分
1）锚泊、系泊设备
该船长度小于8米，按规范不配锚泊设备。
前后配4只不锈钢缆桩和2根Φ16×15m锦纶系缆索，另四周设有橡胶护舷条，用于缓冲碰撞以保护船体。
考虑作业过程中的碰撞，应在局部地方加强防碰设置。
2）桅杆、栏杆、护手
主甲板设置钢质栏杆，满足规范要求以及作业安全和方便性。
在尾部工作区域内安装有遮阳棚。
3）门、窗、盖
在两舷侧各有一处，供上下船用。其他按需要设置。
4）消防、救生设备
配备2公斤CO2灭火器1只，消防桶一只。
救生圈2只，救生衣2件。救生圈布置在甲板上，救生衣存放在尖舱内，工作时穿戴。
5）航行信号设备
本船不夜航，按中国船泊检验局《内河小型船舶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相关要求不配备航行信号灯，但按规范配备号型号旗。
5轮机部分
采用1套20HP后操汽油挂机，其冷却、润滑均自成体系。
燃油系统配置1套20L便携式燃油箱。
6主要蓝藻打捞设备配置
（1）SWT-80R 本田淤泥泵1台
最大流量：78 m3/h
最大扬程：28m
（2） 专用蓝藻聚集装置1套
[bookmark: _GoBack]（四）采购的数量、交货期或者实施的时间和地点：
1.采购数量：10艘。
2.交货期：合同生效后30日历天内交付（包括安装、调试及验收）；误期违约金：2000元/天。 
3.交货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五）采购标的的验收标准：
采购人根据国家有关规定、采购文件、中标方的投标文件以及合同约定的内容和验收标准进行验收。验收情况作为支付货款的依据。如有质疑，以最终船检局出具船舶检验证书为准，如产生检验费用，则该费用由过失方承担。
（六）采购标的的其他技术、服务等要求；其他技术、服务等国家强制性规定的要求。
相关国家或行业技术规范。
（七）质保期：从交付并验收合格之日起二年（质保期内的定期检查及保养，不得少于两次/年）
（八）付款方式：交货验收合格并交付使用后支付合同价的70%，交付后满一年后支付至合同价款的95%，余款5%在二年质保期满后第二年一次性付清。
（九）响应时间：设备有故障，卖方应在接到买方通知后2小时内做出响应，24小时内到达使用现场并及时有效地排除故障。
     （十）其他要求：
1、采购预算及最高限价：单价：22万元/艘；总价：220万元
2、本项目是否专门面向中小微企业采购：否；
3、本项目标的所属行业：工业。
4、投标报价说明：
（1）本项目报价形式为固定总价，投标报价包含完成本项目的全部费用。
（2）所有的完成本项目的费用以及按国家标准或验收规范要求对材料、构件进行质量检测或检测所需的试验、检测费用应列入投标报价中。
（3）投标总价应包含列出完成本项目并通过验收，取得地方海事部门颁发的船检证书所需的所有各项服务等明细表及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货物及所需附件购置费、包装费、运输费、人工费、保险费、安装调试费、检验试验费、联合试运转费、各种税费、资料费、售后服务费、人员培训费、深化设计费及合同实施过程中的不可预见费用等全部费用。中标供应商必须确保整体通过用户方及有关主管部门验收,所发生的验收费用由中标供应商承担；投标供应商应自行踏勘现场，如投标供应商因未及时踏勘现场而导致的报价缺项漏项废标、或中标后无法完工，投标供应商自行承担一切后果。

